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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基督徒信望愛堂課餘託管中心 

處理投訴政策及程序 

 

 

本會致力提供優質課餘託管活服。各持份者，特別是家長，均非常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他

們對託管中心各方面的表現亦會不時提出查詢、意見及建議。因此，託管中心與持份者保持

良好溝通至為重要。託管中心在建立各種有效溝通渠道的同時，亦應鼓勵家長、學生及員工

善用有關渠道，向託管中心表達意見和抒發感受，促進雙方瞭解，建立互信關係，以避免產

生不必要的誤會。 

 

為了更迅速有效地處理日常接獲的意見和投訴及回應投訴人的合理訴求，本會製訂以下政

策。 

 

處理投訴的步驟 

1. 任何職員一旦接獲與本託管中心的有關的投訴，不論是口頭或書面投訴，有關職員應立

即（通常是接獲投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轉交中心主任處理。 

2. 中心主任應盡快（通常是接獲投後四十八小時內）約見申訴人，親自向對方了解情況，

務求從速解決問題。 

3. 若經過商討後未能解決問題，中心主任應告訴申訴人服務單位準備如何處理其投訴，並

訂出向申訴人報告行動結果的時限。（一般來說，應在十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回覆申訴

人。）  

4. 處理投訴時，不論該投訴是否證明屬實，託管中心應視之為改善或加強服務程序和溝通

方法的良機，以確保日後不再有同類事件或問題發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採取此處理方

法應有助於及早圓滿解決投訴。  

5. 若申訴人收到中心主任的回覆後仍感不滿，中心主任應將事件轉交託管小組主席。  

 

應付投訴的態度  

6. 任何職員一旦接獲與服務單位有關的投訴，即使申訴人強辭奪理、態度輕浮，職員也應

保持虛心有禮的態度聽取對方的投訴。  

7. 任何職員一旦接獲投訴，應告知申訴人本身準備如何處理其投訴（通常是轉交中心主任

處理），以及申訴人會收到初步回覆（通常是中心主任聯絡申訴人）的時限。  

8. 與提出申訴的服務使用者、家屬或其他申訴人溝通時，不論是口頭或書面溝通，都應該

用簡單明確的措辭，避免使用術語或簡稱。  

  

記錄投訴個案  

9. 任何職員一旦接獲投訴，若該投訴是初次提出的，職員應在投訴記錄冊中記錄投訴的性

質、接獲投訴的日期和採取的行動（例如轉交託管中心處理）。  

10. 中心主任應在投訴記錄冊中記錄該投訴的結果。  

11. 所有關乎該投訴的來往信件及其他有關文件均應存入投訴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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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12. 所有職員在調查和解決投訴問題時，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 基本原則是在處理投訴時，只可向有需要知道內情的人士透露投訴的細節；及  

- 如申訴人表明需要將資料保密，應特別注意尊重申訴人的保密權利。  

13. 投訴記錄冊及投訴檔案應由中心主任保管。只有當中心主任認為有需要時，才應該另備

與投訴有關的文件副本，存入有關的服務使用者或職員的檔案內。  

 

 

 

 


